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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經濟部對來自我國及中國產製之 

冷軋不鏽鋼板反傾銷措施行政複查案 

提交書面資料之時程及規範重點摘要 

 

駐墨經濟組 2025.10.4 

 

  我商擬申請成為複查程序之利害關係人須填具行政複

查出口商問卷表格 (Formulario Exportadores Examen de 

vigencia de cuotas compensatorias, 下 載 網 址 ：

https://www.economia.gob.mx/files/gobmx/upci/formularios/in

vestigacion_discriminacion_precios/antidumping_exportadores

.rar)，以書面聲明參與行政複查之意願及說明對本案合法之

利益。 

一、 聲明為利害關係人及提交資料之截止日為 2025 年 11 月

10 日下午 6點，若以電子方式提交資料截止日期為該日

下午 2點。。 

二、 應提交之書面資料規定：(請以墨經濟部來函為準，如附

件，另附 Google中譯) 

(一) 公司章程及相關最新修訂版本。 

(二) 參與落日複查之公司法定代理人須提供經公證程序之

授權書；專業學位及執照，若為公司董事或同等職位

之代表則除外；身分證明文件等。 

(三) 公司需提供在墨地址、電子郵件及連絡電話，以利墨

經濟部寄送調查文件。 

三、 文件應符合海牙公約就文書認證之相關規定。 

四、 文件撰寫注意事項： 

(一) 倘以非西班牙文之其他語言提交，必須檢附西文翻譯，

附件 1 

 

 

 

 

 

 

 

 

 

 

 

 

https://www.economia.gob.mx/files/gobmx/upci/formularios/investigacion_discriminacion_precios/antidumping_exportadores.rar
https://www.economia.gob.mx/files/gobmx/upci/formularios/investigacion_discriminacion_precios/antidumping_exportadores.rar
https://www.economia.gob.mx/files/gobmx/upci/formularios/investigacion_discriminacion_precios/antidumping_exportadores.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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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不予採用。 

(二) 利害關係人所提交文件須區分公開版及機密版。兩份

文件在內容與頁碼需一致。每頁中間均需以紅字標明

「informacion publica」(公開版文件)或「informacion 

confidencial」(機密版文件)。二者內容差異為機密版為

完整陳述；公開版在機密處改以[ ]呈現。 

(三) 每項機密資訊均需提供機密或商業敏感之理由。 

(四) 提供公開摘要，且書面文件須不得有空白頁或僅含標

題之頁面，否則調查機關將拒絕受理。 

五、 須提交「同意查閱機密資訊」表格(在行政複查出口商問

卷表格第 18 頁)，以書面同意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法定代

理人可查閱機密資訊。 

六、 所有資訊提交格式為微軟 Word 檔（.doc 或.docx）或以

PDF 檔格式（.pdf）；電子表格及資料則以微軟 Excel 檔

（.xsl或.xslx）格式提交。須包含所使用的公式和係數，

以便調查機關能重現報告的數字和計算結果。 

七、 文件內含之數據須符合本案傾銷調查期間自 2024 年 7

月 1 日至 2025年 6 月 30日、損害調查期間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5年 6 月 30日之規定。 

八、 以電子方式提交文件者，於週一至週五上午 9:00至下午

6:00 以電郵寄送至：upci@economia.gob.mx。在此時間

之後或非工作日收到任何資訊將被視為在下一個工作日

提交。文件和資訊必須正確數位化、完整且清晰易讀。

對於超過 20MB之文件，可以使用 Dropbox、Google Drive、

One Drive 等提交，由調查機關下載。透過這種方式提交

之資訊必須可用且在複查過程中不得進行任何更改或修

改，或分成多個文件並以電郵之方式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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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以紙本形式提交者，於週一至週五上午 9:00至下午 2:00

間向調查機關地址 (Calle Pachuca #189, PB, Colonia 

Condesa, Cuauhtemoc, C.P.06140, Mexico City，收件人為

Unidad de Practicas Comerciales Internacionales, Secretaria 

de Economia)提交。書面文件應配正本及 3 份副本，紙張

尺寸應為墨國信張(carta，長 27.94 公分、寬 21.59公分)

大小、無孔、紙張左緣與正文開頭之間留 3 厘米空白。

資訊、論述及證據（包括附件）必須以印刷件和電子（CD）

形式提交。 

十、 提交給調查機關的公開資訊和相關文件須在主管機

關收到的同一天分送給其他利害關係人，並須提供分

送證明。若利害關係人未能遵守規定，調查機關可忽

略未分送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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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經濟部函 

 
程序：行政複查 
文件：EC_28-25 
產品：冷軋不銹鋼 
受調貨品海關稅號：7219.34.01、7219.35.02 和 7220.20.03 
來源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台北 
 

UPCI 公文號416.25.4511 
啟動調查通知，2025年10月1日於墨西哥市 

 

鄭大使閣下 

駐墨西哥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大使 

Bosques de la Reforma No. 758  

Col. Bosques de las Lomas  

CP 11700，Mexico City 

 

案係對原產於中國及中華台北冷軋不銹鋼產品進口實施反傾銷措施之行

政複查。 

 

基於經濟部內部規章第1條；第2條A節第II節第7項；和第19條第I、IV節

和最後一段；《反傾銷協定》第 6.1 條、11.111.3. 50.、第七節、67、

70 第二節、70 B、84 和 89F；對外貿易法(LCE)實施細則(RLCE)第141、

142、144 和145 條；及聯邦公報第5條，通知您，以下在聯邦公報（DO

F）公佈決議宣布開始審查對原產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台北進口之冷

軋不銹鋼產品之反傾銷措施有效性的複查程序，以下簡稱啟動決議，可

在 DOF 網站上查閱。1 

 

就此，依據《反傾銷協定》第6.1、11.4 條及註解15、LCE第30條最後一

段及第89F段第一段，及啟動調查之決議第30點，通知駐墨西哥台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倘欲以(政府代表)利害關係人身分參加複查程序，應提交申

請2，可在經濟部網站取得3。提交資料截止日為2025年11月10日下午6

                         

1 https://www.dof.gob.mx 

2 「使團團長」指：根據《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13條，派駐國家元首的大使或大使，以及其他

同等級別的使團團長；派駐國家元首的特使、公使或使節，和/或派駐外交部長臨時代辦。 

3 https://www.economia.gob.mx/files/gobmx/upci/formularios/guia_gobiernos.pdf 

https://www.dof.gob.m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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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若以電子方式提交資料截止日期為該日下午2點。實體文件親送或郵

寄提交地址為Calle Pachuca #189,PB, Colonia Condesa, 

Cuauhtemoc, C.P.06140, Mexico City，收件人為Unidad de Practicas 

Comerciales Internacionales, Secretaria de Economia。並遵守《關

於經濟部行政措施程序和流程便利協議》（便利協議）等規定。 

 

根據LCE第89F條第2款，在2025年11月21日前提出反面論點之書面意見。 

 

請將決議分送給貴國製造或出口受調貨品之公司，或任何其他對本複查

結果有關係之利害關係人。請告知倘有意參加複查，必須在本函第三段

規定期限內填覆並提供「反傾銷措施複查出口商表格」，該表格可從經濟

部網站取得4，並提供相關論述及證據。此外，須遵守以下規定： 

 

1.  根據《反傾銷協定》第6.11和11.4條以及LCE第51條，以書面聲明其

參與複查之利益並證明其合法性，並滿足以下規定： 

a. 提交公司章程及其最新修訂版本，以證明公司合法存在及公司宗

旨。 

b. 依據《聯邦行政訴訟程序法》（LFPCA）第50條，任何行政程序均

不允許與企業進行協商。法定代理人必須依據LFPCA規定，證明其

合法性。須提交以下文件： 

i. 在兩名見證人前簽署合約或授權書，簽名須經公證程序。 

ii. 依據墨國法律，公司法定代表人須具備專業學位及提供身分證

明，但董事會成員或同等職位之代表除外。 

iii. 公司負責人或授權人證明及獲得授權之合約。 

iv. 官方身分證明。 

c. 根據LCE第 51 條第二款和第 84 條，您必須指定一個墨西哥地址

及電子郵件地址和電話號碼，以便接收調查機關通知。 

 

2.  第1點a和b的i和iii所示之文件，依據《墨西哥聯邦民事訴訟法》 

                         

4 https://www.economia.gob.mx/files/gobmx/upci/formularios/investigacion_discriminacio

n_precios/antidumping_exportadores.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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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PC)第546條規定，若是由海牙公約締約國提交之文書，均應加註

「符合外國文書毋須認證之公約 」(符合1995年8月14日墨西哥聯邦

政府公報規定)，否則必須完成相關文書認證程序。 

 

3.  提交上述文件或認證副本5須依據《聯邦費用法》第30條和第50條第3

部分，提供費用支付證明。 

 

4.  依據本函第1點規定，如果您參與本次調查，必須將您親筆簽名的信

件寄給UPCI負責人，否則將被視為未提交文件。 

 

5.  依據CFPC第271 條，以西班牙語以外的語言提供的文件必須附上相

應的西班牙語翻譯，否則，將不予接受。 

 

6.  依據《反傾銷協定》第6.5、6.5.1和 6.5.2 條；LCE第 80 條；RLC

E第 148、149、150、152、153和158條，提交資訊須符合： 

 

a. 提交兩個版本：公開版和保密版。兩個版本須以相同的方式撰

寫，且必須在頁面完全對應。在保密版(或商業機敏版)中，資訊

須在相關文件正文中完整地顯示在括號中；在公開版中，保密版

資料將以括號之間的空格代替。在任何情況下提交的兩個版本不

得包含或省略不同的資訊或文件。 

例子： 

機密版本 公開版本 

生產成本 

[50]美元/噸 

生產成本 

[  ]美元/噸 

 

b. 在文件每頁中央位置以紅色字標註「公開資訊」、「機密資訊」或

「商業保留資訊」，且不得遮擋內文。 

                         

5 http://www.e5cinco.economia.gob.mx/swb/es/e5cinco/listadetramites_servicios 

http://www.e5cinco.economia.gob.mx/swb/es/e5cinco/listadetramites_servic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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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逐案詳細、充分說明資訊為何屬於機密資訊或商業保留資訊。如

果調查機關認為將某些資訊視為機密資訊或商業保留資訊之請求

理由不充分，且資訊提供者不願公開或授權以概括方式揭露，則

該資訊可能不會被採納。 

d. 提供文件之公開摘要，該摘要應足夠詳細，以便查閱資訊的人能

夠理解，或在適當情況下解釋無法進行摘要的原因。避免提交空

白頁或僅列出標題。如果您不遵守此要求，調查機關可能不會採

納您的資訊。 

 

7.  明確同意您的資訊被列為機密資訊，由提出請求並符合LCE和RLCE規

定之利害關係人法定代表人進行審查，須提交「同意查閱機密資

訊」表格，該表格可從行政複查出口商問卷表格取得。 

 

8.  根據《便利協議》第8條第a項第2款規定，文件和宣傳材料必須附有

目錄，列明所附文件及證據，目錄須按時間順序列出，描述其內容

並指明文件及證據完整來源：含標題、作者、頁碼、文件或查閱日

期、網頁或其他（視情況而定），並附上副本或螢幕截圖。使用以下

格式： 

 

附件 描述 來源 分類 

包括標題對應之

編號、文字或段

落。 

描述資訊及事實 註明文件或其查閱

之標題、作者、頁

碼、日期、完整網

頁或其他適當內

容。 

根據情況指明其是

否為公開、機密、

商業保留或這些內

容的組合。 

 

9.  所有資訊均須以公開、保密及或商業保留的格式提交，格式為微軟 

Word檔（.doc或.docx）或以PDF檔格式（.pdf）；電子表格及資料則

以微軟Excel檔（.xsl或.xslx）格式提交，且不得限制閱讀、影印

文字。須包含所使用的公式和係數，以便調查機關能重現報告的數

字和計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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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提交報告之數據及證據須符合本案傾銷調查期間自2024年7月1日至2

025年6月30日、損害調查期間自2020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之規

定。 

 

11.  提供報告、數據和證據可依據《反傾銷協定》第6.6條和LCE第83條

進行核實，以驗證其準確性、真實性，因此您必須保留所使用的來

源和文件檔。對於以電子方式提供之文件，如果調查機關認為有必

要，可隨時要求提供文件檔進行比對。 

 

12.  如果您以電子方式提交文件，須遵守以下規定： 

 

a. 請於週一至週五上午9:00至下午6:00以電郵寄送至： 

upci@economia.gob.mx。在此時間之後或非工作日以電子方式收

到的文件、意見書和資訊將被視為在下一個工作日提交。 

b. 文件和資訊必須正確數位化、完整且清晰易讀。 

c. 對於超過20MB之文件，您可以：i)使用Dropbox、Google Drive、

One Drive等提交，以便調查機關下載。透過這種方式提交之資訊

必須可用且在複查過程中不得進行任何更改或修改，或 ii)分成

多個文件並以電郵之方式寄送。 

d. 電子郵件的名稱和電郵附件名稱不得包含標點符號、字元或符

號，例如.,\)&%)。 

e. 對於因性質或特殊情況無法以電子方式提供或必須以實物形式提

交之實體樣品、原始文件或其他資訊，須在到期日之前提交調查

機關。上述文件或資訊將被視為在其實物收到日提交，如本函第 

13點所規定。 

f. 如果透過電子郵件發送的文件檔案損壞、難以辨認、含病毒或無

法開啟，則文件將視為未提交；調查機關將依據《反傾銷協定》

第 6.8 條等，改採用最佳可得資訊。 

g. 提交已填具之「同意以電子方式接收資訊和通知」，該表格可從問

卷中取得。 

 



6 

 

13.  如果您以實物形式提交文件及相關附件，須遵守以下規定： 

 

h. 請根據調查機關地址，於週一至週五上午9:00至下午2:00間向調

查機關提交文件。 

i. 提交書面意見之正本及3份副本(1份用於確認收到的副本)，紙張

尺寸應為墨國信張(carta，長27.94公分、寬21.59公分)大小、無

孔、紙張左緣與正文開頭之間留3厘米空白。 

j. 資訊、論述及證據（包括附件）必須以印刷件和電子（CD）形式

提交，格式應符合本文件第9點規定。 

 

14.  依據LCE第56條和RLCE第140條，提交給調查機關的公開資訊和相關

文件須在主管機關收到的同一天分送給其他利害關係人，並須提供

分送證明。若利害關係人未能遵守規定，調查機關可忽略未分送的

資訊，並可依據《反傾銷協定》第6.8條等規定，據所掌握之事實作

出裁定。因此須將報告、分送文件之證據作為附件提供調查機關。 

 

最後，如果您未能按照本函指示之規定提交文件，調查機關將不採納。 

 

 

 

 

 

 

墨經濟部官員簽名 

 
















